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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
彌迦書（13）人們嘗試用許多辦法取悅神，然而神早已清楚宣告： 

神要的是百姓正直、有憐憫心，並與神同行（彌 6:7-8） 

 

 
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
 

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彌迦書 6:5-6，讓我們在重溫的基礎上稍作補充，然後再繼續

查考與研讀這卷書 6:7-8的內容。 

 

讀罷彌迦書 6:5-6，有人或許會感慨地說：“神對人做的事，人不應忘了；但祂領我走過的路，

我好像忘了。”根據民數記 22-24 章的記載，巴勒和巴蘭的故事令人印象深刻。根據約書亞

記的記載，什亭是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之前，在約旦河東岸的駐紮地，百姓就是在那裡領

受了神許多關於如何生活的指示；吉甲是他們過約旦河之後的第一個營地，也是百姓同神更

新立約的地方。這兩個地方都代表著神對百姓的關愛：神願意保護選民，但也警告他們可能

會遇到的麻煩。在彌迦的時代，百姓已經忘記了這個約及其益處，並且背離了神。 

 

神對善忘的百姓仍然不錯，但他們的健忘以及不懂感恩，使他們受到了譴責。當這些人不去

看他們有多榮幸，卻視神的恩賜為理所當然的時候，他們就變得以自我為中心。時常追念神

的好處，並滿心感謝神過往的保護，將會幫助我們看到神目前對我們的供應。 

 

在彌迦書 6:6-8，百姓提出四個好問題，上一次節目結束前，我們探討了前兩個問題。第一個

問題是：“我朝見耶和華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當獻上什麼呢？”第二個問題是：“當獻上

什麼呢？豈可獻一歲的牛犢為燔祭嗎？” 

 

我們想為神做一些事。當我們慷慨奉獻時，內心會感到很溫暖。還沒得救的人會說：“我去

教會，我是教會會友。我很捨得奉獻金錢。當他們要我做事時，我一定會做。我是有文化的

人，我不會到處惹事生非。大家都說我是個好人，是個人見人愛的人。神要我在世上做什麼

事？我覺得我應該做點事才對。”你看，我們把整件事的先後順序顛倒了。我們問：“我當

做什麼才能得救？”根據約翰福音 6:28-29的記載，百姓來到主耶穌面前問：“我們當行什麼

才算做神的工呢？”主耶穌說：“信神所差來的，這就是做神的工。”正如使徒行傳 16:31所

記載的，主耶穌的意思是：“當信主耶穌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”這是神惟一要你做的工，

那就是信靠神。相對于信心的，就是行為。得救的信心會生出行為，但是好行為不會帶來救

恩。你的行為與你的得救沒有關係。這是以色列民問的第二個問題，是每個人都會問的問題。 

 

彌迦書 6:7 說：“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，或是萬萬的油河嗎？我豈可為自己的罪過獻我

的長子嗎？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嗎？” 

 
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來看百姓問的第三個問題。 

 

百姓問：“耶和華豈喜悅千千的公羊，或是萬萬的油河嗎？”哇！這真是很大方！換句話說，

他們是問：“這是因為我們為神做的不夠多嗎？我們應該為神做更多的事，才能取悅神嗎？”

今天，我們也會聽到同樣的問題。有一個富有的人曾對我說：“我告訴你我信的是什麼。我

是一個很大方的人。每年耶誕節我都會給員工獎金，我會奉獻錢給很多機構和教會。神還要

我做什麼呢？”換句話說，他的意思是：“我多走一裡路了。只要與神有關的事，我都會很

慷慨地奉獻。我該做的都做了，神還要我做什麼呢？”問題在於：我們都要那麼慷慨嗎？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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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我們的問題嗎？很多人這樣說：“也許我做得不夠多。我感覺不到我和神之間有什麼關係。

可能我做得還不夠。”他們都是好人，但因為他們還沒得救，雖然名義上是教會會友，他們

覺得做得還不夠，還要多做一點。這就是自由主義者的想法，他們會用心理學操縱人的思想。

他們會說：“你們做的還不夠。”於是有人會再把手伸進口袋、多拿一點出來，尤其是那些

比較吝嗇的人會說：“我再多給一點。神會笑的。神一定會對我滿意了吧？”有些人會自我

感覺良好，以為神一定會稱讚他們所做的事。 

 

以色列百姓問的第四個問題實在太過分了，他們說：“我豈可為自己的罪過獻我的長子嗎？

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所生的嗎？”對百姓來說，這個問題問得很好，因為他們被異教人士包

圍了，這些異教人士拜摩洛和巴力，獻人頭為祭。有些例子顯示當時的以色列人也跟著這樣

拜。南國兩個最不敬虔的王亞哈斯和瑪拿西，也喜歡把人獻作祭物。這兩個不信的人把自己

的孩子獻為燔祭，但這是神要他們做的嗎？ 

 

我要澄清，神從來沒有要求百姓把孩子獻上為祭物。神是要選民把所有頭生的公牲畜，不論

是公牛、公綿羊、閹過的公牛，或是他們的長子都要歸給神，但神並沒有要選民把人獻給神

作祭物。 

 

聖經中有好幾段經文提到這一點，但我只打算引用可以解釋我的觀點的經文。民數記 18:15記

載神頒給百姓一些條例，告訴他們神要他們做什麼，經文說：“他們所有奉給耶和華的，連

人帶牲畜，凡頭生的，都要歸給你；只是人頭生的，總要贖出來；不潔淨牲畜頭生的，也要

贖出來。”神要頭生的，頭生的男孩是屬於神的，但是人要帶著贖金、贖銀，贖回頭生的男

孩。換句話說，神不要以人為祭物，也不接受不潔淨的動物作為祭物。當然，我們會把孩子

奉獻給神，希望被神使用。我認為這麼做是很好的。 

 

有位老牧者曾這樣見證說：“身為牧師，我很榮幸為很多孩子舉行奉獻禮，其中有些孩子長

大以後成為很好的基督徒。有一次我在神學院講課，有位母親把兒子帶來，對我說：‘牧師，

他還是嬰孩的時候，你就為他舉行過奉獻禮了。’感謝主，這個兒子長大後成為一個很好的

基督徒，但是也有一些人後來遠離神，甚至被關在監獄裡。把你的孩子奉獻給神是很好的，

但這並不保證他將來一定會很好。” 

 

在舊約，神說：“你要把你的孩子贖出來，用贖金把他買贖回來。我現在還不要他。”為什

麼呢？因為人就像個不潔淨的動物一樣，人是不潔淨的。因此，當一個婦人生產時，她是生

了一個不潔淨的小孩，把一個不潔淨的孩子帶到世上來了。在詩篇 51:5大衛說：“我是在罪

孽裡生的，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了罪。”直到孩子被贖之後，神才要這個孩子。必須等

到孩子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之後，神才會悅納並開始使用這個孩子。在此之前，神還不會要

他、使用他。在出埃及記 13:2，神說：“以色列中凡頭生的，無論是人是牲畜，都是我的，

要分別為聖歸我。”但是在利未記 18:21，神卻說：“不可使你的兒女經火歸與摩洛，也不可

褻瀆你神的名。我是耶和華。”神說：“不要把活人當成祭物獻給我，不要把你的孩子當作

祭物獻給我，如果你這麼做，就是在褻瀆我。” 

 

有位老牧師曾見證說：“有人對我說：‘真希望你的小孫子長大了以後，能像你一樣成為一

個牧師。我會為他禱告，希望他將來作牧師。’我不是故意要冷酷無情，但我不會這樣為我

的孫子禱告。祖父所能做到最好的，就是提升他們與神之間的關係，我求主，我希望他們能

夠得救；然後求主按照主的旨意使用他們。他們若是能遵行神的旨意，我就心滿意足了，從

事哪一種行業都很好。一個擁有我們墮落本性的小孩，我們不能帶著他、強迫他參與基督徒

的服事，這是沒有用的；千萬別這樣做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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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豈可獻一歲的牛犢為燔祭嗎？我豈可為自己的罪過獻我的長子嗎？為心中的罪惡獻我身

所生的嗎？”這是以色列人說的話，問他們可否藉獻祭得神悅納。“一歲的牛犢”是貴重的

祭物；以人為祭是異教風俗，甚至獻長子以示虔誠。先知彌迦強調無論所獻如何貴重，數量

多麼大，若無順服的心，神絕對不會悅納。 

 

彌迦書 6:7使用了誇張的修辭手法，先知彌迦所列出的祭物，大小和珍貴程度逐漸增高。只有

所羅門能夠獻上成千的獻祭動物。列王紀上 8:63記載：“所羅門向耶和華獻平安祭，用牛二

萬二千，羊十二萬。這樣，王和以色列眾民為耶和華的殿行奉獻之禮。”油是用作澆奠的。

利未記 14:15 記載：“祭司要從那一羅革油中取些倒在自己的左手掌裡，”以色列人痛惡以

人獻祭，認為這是迦南與腓尼基宗教的習俗。創世記 22:1-2記載：“這些事以後，神要試驗

亞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說：‘亞伯拉罕！’他說：‘我在這裡。’神說：‘你帶著你的兒子，

就是你獨生的兒子，你所愛的以撒，往摩利亞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獻為燔祭。’”

事實上，雖然神要求每個家庭中頭生的兒子，其實律法要求他們贖回兒子，以動物祭牲代替。

民數記 3:12-13記載神說：“我從以色列人中揀選了利未人，代替以色列人一切頭生的；利未

人要歸我。因為凡頭生的是我的；我在埃及地擊殺一切頭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頭生的，

連人帶牲畜都分別為聖歸我；他們定要屬我。我是耶和華。”神並不是要求選民以過分奢侈

的祭品來取悅祂。人所能獻給神最奢華的祭品是順服。 

 

沒有神提供救恩，人所犯的罪孽根本無法得到赦免，更無從擺脫罪的捆綁。至高神為此尋求

什麼回報呢？當然不是奢侈浪費的動物祭牲！更不是要活人作祭物獻給祂！而是要求公平、

憐憫和謙卑。8節描述神要求的事；要遵從這些要求，人必須擁有屬神的生命。未悔改歸主的

人完全不能行出這種公義的行為。 

 

彌迦書 6:8說：“世人哪，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。他向你所要的是什麼呢？只要你行公義，

好憐憫，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神同行。” 

 

這節經文點出了神要求的人生，彌迦藉此提出了神要求的三種人生規範：第一，行公義，這

是人與人之間的處世準則，如買賣時的秤，判決的公正。第二，對人仁慈，這指人與人之間

永恆不變的愛。第三，存謙卑之心，與神同行。如果說第一和第二項是神十誡中明確有關人

與人之間行為規範的內容，那麼第三項則是明確有關神與人之間的規範。可見神要求的，是

通過全部的人格來成就對神的虔誠和獻身。如果缺乏對人的愛和犧牲的精神，缺乏在日常生

活中對神的關係的正確認識，那麼這樣的獻身在神面前毫無意義。這是先知勸諭資訊的中心，

要求貪得無厭、為非作歹的以色列領袖和隨著他們犯罪的百姓，要照著神的吩咐，實行公義，

憐憫貧苦，謙卑神前。 

 

先知以世人來稱呼粗俗可鄙的人，而是把這類人和所有這樣的敬拜者一併處理。在此之前，

彌迦已控訴了以色列的領袖；現在，他又指控了百姓。彌迦在回答以色列民傲慢的反駁之前，

先阻止了他們以無知作為問題的藉口。當神拯救了以色列時，神同時與選民立約並指示祭司

將約的條款傳給下一代。先知則負責將流失的部分傳講清楚。然而，彌迦在這裡仍再度複述

了這些條款，為的是要打開希望之門，在一切都太遲之前，把以色列帶回到與神立的約和神

所賜的平安中。先知們提到約的道德要求時，或是用簡短的“善”字，或是大略概述神的心

意，有時兩者並用，有時則如同這節經文，包括三個要點。在神的愛面前，以色列不能隨心

所欲，也不能漠視他人的存在。相反，首先選民必須行公義，在社會上居較優越地位的人，

應該扶助弱小、被偏待的人，並懲處欺壓者。以色列的領袖們卻背道而馳。其次，好憐憫是

更進一步的要求。若有人因不幸或其他原因，而處於軟弱需扶助的景況，那麼幫助他的人應

該是出於慷慨、慈悲和忠心，而非不情不願。以好憐憫為出發點的公義和援助的行為，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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確保神與人立的約能夠堅實長久。第三，“存謙卑的心，與你的神同行”，這一道順應神的

命令並非指的是要人謙遜，而是要將自己的生命順服在神的心意之下。先知並非否定禮儀的

重要性，他只是重申道德律比禮儀律法更重要。道德律的這些細節，有永恆的時效性。今日

的基督徒，就和彌迦同時代的人以及耶穌時代的法利賽人一樣，陷於相同的危險之中。這危

險就是以金錢的祭和死氣沉沉的道德主義，取代基督所要求的徹底、不斷的悔改。 

 

自由主義者很喜歡這節經文，因為他們認為，這節經文是講要行善，教導人可以靠著自己的

行為得救。彌迦在這裡回答正活在黑暗中的北國以色列百姓，因為沒有人把神的話教導他們。

他們很想知道：怎樣才能來到神的面前？要獻什麼給神，是燔祭，還是他們的孩子？彌迦回

答他們所有的問題：這都不是神所要的。徒有虛表的宗教儀式，卻沒有內在的經歷，凡不是

出自內心的，都毫無意義。人必須重生，才能成為新造的人。外在的形式並不重要，神絕對

不會從外在先開始。如果你想要知道神喜悅什麼、神對人的要求是什麼，這節經文已經告訴

你答案了。我希望我們能夠好好思考、並仔細研讀這節經文。如果你相信自由主義對這節經

文的解釋是正確的，到時你會發現，你不能靠自己的善行得救，因為你一無良善。 

 
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什麼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作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什麼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
 
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 


